
 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中浩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公告 

 

    本公司 1999 年 1 至 6 月份尚有 6 件债务诉讼案件未披露,涉及总标的额 2905.7 万元。

其中:主债务案件 5件,标的额 1799.7 万元;担保债务案件 1件,标的额 1106 万元。现将上述

案件的详细情况披露如下(见附表)。 

    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中浩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99 年 8 月 13 日 

 

 

附表:    

序号   原告     第一被告  第二被告 起诉日期  受理法院 诉讼原因  

 1 深圳市昌恒实 中浩物业  中浩集团           深圳市中 合作开发 

   业有限公司   开发总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院       合同纠纷  

 2 江明欢       中浩集团  深圳三环 1999.1.19 深圳市罗 1998.9.9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化工纸业           湖法院   签订<房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业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地产买卖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同>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纷 

 3 钟初莲       中浩集团  深圳盛达 1998.12.24 深圳市福 购买汽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               田法院   纠纷 

 4 香港顺丰瓦通 中浩集团           1999.5.12 深圳市中 股权转让  

   纸品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院       纠纷    

 5 北海中鼎股份 中浩集团           1999.4.28 深圳市福 购买汽车 

   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田法院   纠纷 

 6 深圳市亚太律 中浩集团  中浩工贸 1999.5.11 深圳市福 律师费纠 

   师事务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田法院   纷 

 

按上表: 

序号                诉讼原因      诉讼请求      裁决结果 

 1 深圳市昌恒实 1)偿还人民币 1106 1999.5.20  1)第一被告偿还原告 

   业有限公司   万元;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金及利息; 

                2)第二被告承担连            2)第二被告承担连带 

                带责任;                     清偿责任; 

                3)被告承担诉讼费            3)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

                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 

 2 江明欢       1)支付所欠办证税  未判 

                费 22719 万元,违约 

                金 761 元; 

                2)被告承担诉讼费.  

 3 钟初莲       1)退回原告购车款 1999.6.22  1)第一被告退回原告 

                11 万元有修理费 10            购车款 6万元; 

                万元; 



                2)被告承担诉讼费;           2)第二被告退回原告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购车款 5万元;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)第二被告赔偿原告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修理费 14345 元. 

 4 香港顺丰瓦通 1)返还原告股权转   未判      

   纸品有限公司 让款 HKD1570 万元及 

                利息 HKD347.14 万元; 

                2)被告承担诉讼费. 

 5 北海中鼎股份 1)被告返还原告 67.6 未判 

   有限公司     万元及利息 39.4 万元; 

                2)被告承担诉讼费. 

 6 深圳市亚太律 1)支付律师费 13万元 未判 

   师事务所     及利息 3316 元;  

                2)支付原告垫付的公 

                告费 500 元; 

                2)诉讼费由被告承担. 


